
性不性由你 —— 性別溫差上訴中！｜暑期學生營隊 
活動簡章 

 
 

一、活動介紹 
你是否曾隱約察覺，在習以為常的生活規則裡，存在著難以言說的隱形框架？即便法律

明定繼承權平等，實務中「重男輕女」的舊劇本仍悄悄運作；法庭實務對「完美受害者」的

刻板標準，更常讓人忽略權勢壓迫的隱蔽本質。這些現象透露了社會制度在建立過程中

留下的「性別溫差」，同一套法律，卻在不同人的生命經驗裡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冷暖色

調。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體感落差，不僅潛伏於司法縫隙，更限制了我們對平等生活

的想像。 
 
本次營隊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共同發起，邀請你穿上法律人的

外袍化身議題偵探。課程將從「偏見溫差計」的自我覺察出發，剖析數位性暴力與性別框

架等當代議題，並走進司改會實地參訪性別特展。活動結合司改會關注的「冤案救援」實

務，以及由律師親自指導的「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」，針對性剝削案件進行實戰演練。最後

，透過「性別實驗室」的圓桌討論，我們將針對被忽略的性別溫差提起正式上訴，試圖透

過對話與倡議行動，在社會中尋找性別的常溫。如果你也對這份失溫感感到好奇，這場

改變體感的上訴行動，性不性由你。 
 

【報名連結】https://reurl.cc/Q2ZMm0 
 

https://reurl.cc/Q2ZMm0


二、營隊資訊 
●​ 日　　期 | 2026年07月01日(星期三)至07月03日(星期五) 

●​ 活動地點 | 靜宜大學 

●​ 住宿地點 | 靜宜大學校內學生宿舍 

●​ 招生對象 | 全國高中職學生（含國三及高三應屆畢業生） 

●​ 招生名額 | 100人（以完成繳費先後順序依序錄取）  

 

三、報名資訊 
●​ 報名日期｜即日起至2026年05月30日(星期六) 
●​ 報名費用｜(含餐費、住宿、活動保險及教材） 

○​ 早鳥優惠：每人NT$2,700（需於 2026年04月30日前（含）完成繳費） 
○​ 一般費用：每人NT$3,000（2026年05月01日 起報名者） 

●​ 低收與中低收入戶學生，持鄉（鎮市區）公所開具之「當年度低收或中低收證明」
正本，並全程參與且無違反營隊規定提前退營者，得減免部份報名費。 

○​ 請於營隊第一天報到時繳交「當年度低收或中低收證明」正本查驗。  
○​ 具減免身分者請先繳交全額(NT$3,000)費用，恕不併用早鳥優惠，待營隊

結束並確認符合資格後，一個月內退還減免款項。 
○​ 減免額度：【低收】退還 80% (2,400元)；【中低收】退還 60% (1,800元)。 

 

四、活動流程 
日期 時間 流程 

7/1​
(三) 

第一天 

09:30-10:00 報到 
10:00-11:30 破冰活動 【偏見顯影：體感溫度初測】 
11:30-12:30 午餐 
12:30-14:30 講座 【法律偵探社：破解生活中的法律問題】 
14:30-14:50 休息時間 
14:50-16:50 司改性別 【拆解結構：司改前線的性別觀測站】 
16:50-18:00 晚餐 
18:00-20:00 體驗活動 【實測現場：打破刻板印象的體感翻案】 

20:00- 回宿舍休息 

8/14​
(四) 

第二天 

8:00-8:30 早餐 

8:30-11:30 
Ａ組：參訪&觀展【司改會與「原本以為」性別特展參訪】 
Ｂ組：講座（一）【數位風暴下：螢幕背後的性別權力攻防】 

11:30-12:30 午餐 

12:30-15:30 
Ａ組：講座（二）【小劑量的不平等：性別標籤與無形框架】 
Ｂ組：參訪&觀展【司改會與「原本以為」性別特展參訪】 

15:30-15:50 休息時間 
15:50-17:50 NGO分享【地方民團的性別關注與倡議行動】 
17:50-19:00 晚餐+休息 



19:00-21:00 晚會 
21:00- 回宿舍休息 

8/15​
(五) 

第三天 

8:30-9:00 早餐 
9:00-12:00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【上訴性別溫差：兒少性剝削案件】 

12:00-13:00 午餐+休息 
13:00-15:10 圓桌討論分享【性別實驗室：議題擴散行動】 
15:10-15:30 休息時間 
15:30-16:00 結業式 

16:00- 賦歸 

 

五、住宿 
●​ 參加學員須統一入住靜宜大學校內學生宿舍，床位將依生理性別隨機分配，不提

供分配同房之申請。 
●​ 宿舍僅提供床板，請自備睡袋、盥洗用具及拖鞋等個人用品。 

 

六、保險說明 
●​ 本營隊將依《保險法》第107條及第135條規定，為參加「2026暑期高中營隊/性不

性由你 — 性別溫差上訴中」之學生投保營隊期間（2026年07月01日至07月03日）
的旅平險，若有發生理賠或責任歸屬問題，將依本國《保險法》規定辦理。 

●​ 保險費已內含於營隊報名費中。 

 

七、繳費／退費方式 
●​ 繳費 

○​ 繳費資訊於完成填寫表單後同時提供。 

○​ 繳費完成後，務必填寫繳費資料回傳表單。 

○​ 表單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83j6Fu87GSxDmDs9A 

●​ 退費（退費手續費需自行吸收） 

○​ 匯款繳費後，若因個人因素要取消報名，須填寫退費申請書，並依規定扣
取違約金及相關手續費。退費標準依消費者保護法分為以下階段： 

■​ 繳費後至2026年05月31日（含）前取消報名者：全額退費 

■​ 2026年06月01日至2026年06月09日（含）取消報名者：退回費用的
80%； 

■​ 2026年06月10日至2026年06月29日（含）取消報名者：退回費用的
70%； 

■​ 2026年06月30日取消報名者：退回費用50%； 

https://forms.gle/83j6Fu87GSxDmDs9A


■​ 2026年07月01日（含）起未出席者視同放棄且不退費。 

●​ 退費規則 

○​ 營期前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（參考台中市政府公告之停課標準），主
辦單位有權決定營隊是否如期舉辦，並公布於本營隊聯絡社群。營期中如
遇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亦同。主辦單位將扣除已支付費用後再行退費。所
有退費皆會先行扣除手續費、必要行政費及其他已支付費用。 

○​ 營期間如因個人因素或違反營隊規定提前退營者，將不予退費。      

●​ 退費程序 

○​ 請填寫「退費申請書」，以文書軟體將資料填妥並由監護人簽名後， 將退費
申請書掃瞄或拍照並E-mail至（hilay@pu.edu.tw）信箱，以「OOO （姓名）_退
費申請書」為主旨提出退費申請，我們將以收到此E-mail的時間作為退費
標準時間。 

○​ 退費款項統一於營隊結束後陸續退還（預計2026年08月底前退還完畢）。 

○​ 如收到已退款完成之E-mail通知後，請主動確認退費金額是否正確，如有
任何疑問請主動聯繫我們。 

 

八、結業證書 

本營隊僅提供「電子結業證書」。為注重參與深度與學員回饋，凡全程參與課程之學員，
須於每場活動結束後即時填寫「學習回饋表單」 。 

●​ 資格結算： 主辦單位將於 2026年07月09日（含） 進行資格審定 ；逾期未完成表單
填寫者，視同放棄領取資格，恕不另行通知或開放補填。 

●​ 發放方式： 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核發之電子結業證書，將於 2026年07月17日
（含）前 統一於營隊社群公告（不另行個別通知），屆時敬請學員自行留意並下載
存參。 

 

九、活動影像與肖像權使用 
●​ 參與學員請於開營報到時，主動繳交填妥之「肖像權使用權同意書」（紙本）。 
●​ 營隊期間之攝影與錄影紀錄，主要用於主辦單位後續之活動回顧與議題宣傳。 
●​ 主辦單位並無即時提供影像予學員個人留存之義務。若學員有製作「個人學習歷

程檔案」之需求，請務必於活動期間在不影響課程進行的前提下，自行拍攝或留
存相關素材。 

 

mailto:hilay@pu.edu.tw


十、主辦/協辦單位 
●​ 主辦單位：  

○​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
○​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 

●​ 協辦單位： 
○​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系學會 
○​ 靜宜大學法律服務社 
○​ 社團法人台中律師公會（邀請中） 
○​ 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（邀請中） 
○​ 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（邀請中） 

十一、活動聯絡人 
●​ 靜宜大學法律學系祕書 賴小姐 
●​ 電話：(04) 26328001 分機 17043 
●​ E-mail：pu20650@p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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